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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
王优玲、郑钧天）住房城乡建设部住
房保障司副司长潘伟在新华社 20日
推出的“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型全媒
体访谈节目中介绍，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
棚改安置住房 6800多万套，1.7亿多
住房困难群众圆了安居梦；改造 30
多万个老旧小区，惠及 1.3亿多城镇
居民。

潘伟表示，党中央、国务院十分

关心和重视解决群众住房困难问题，
各地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开展棚户
区、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
等多种方式，不断改善人民群众居住
条件和生活环境。

在介绍具体举措时，潘伟表示，
我国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着力保障
困难群众基本住房需求，指导各地在
对低保家庭实现应保尽保基础上，因
城施策保障困难家庭基本住房需求。

在体系上，构建了多层次住房保

障体系，包括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
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分别对低保
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不同群体作
出相应安排。在方式上，坚持货币补
贴和实物保障相结合，以需定建、以
需定购，多种方式筹集房源，再根据
百姓需求，宜租则租、宜售则售。

同时，我国抓紧实施一批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的改造项目，特别是聚焦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风险隐患突
出、居住环境脏乱差的棚户区、老旧

小区、城中村、危旧房等，优先作出
改造安排，改善居住环境，让群众住
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在政策上，给予税收优惠、金融
贷款、土地规划、中央补助等支持，
多渠道筹措改造资金；坚持“留改
拆”并举，根据群众需要和房屋不同
特点，通过改造、加固、重建等多种
方式实施改造，让人民群众在住房安
居上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我国累计改造 30多万个老旧小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

装神秘、扮双簧
步步引人入套

2024年 8月，王某因酒后驾车涉
嫌危险驾驶罪被立案侦查。为保住
工作，避免刑事处罚，王某及其弟弟
经人介绍，认识了所谓的“公安局某
领导”张某某。

张某某自称，自己可以找领导把
王某从看守所“捞”出来，还能保住他
的驾照，不让他有酒驾案底，但需要

“花钱打点”。
听到张某某说他“以前办过好多

此类情况，违法的人都没有被处
罚”。王某及其弟弟不仅按照要求转
账 6万元，还单独给张某某转账 1000
元“表示心意”。

眼见钱款来得如此迅速，明知
不可能“捞人”的张某某将钱挥霍
一空后，继续编造谎言以拖住王
某：“那个领导昨天还给我说，等几
天”“你哥肯定是能出来，时间不会
太长”……

在王某经正常法律程序被取保
候审后，张某某又谎称可以让检察院
不起诉，直接撤案，并以到检察院找

“厅长”“副厅长”吃饭、送礼、送红包
等理由，再次要求王某及其弟弟转账
6.35万元。

由于请托迟迟没有如愿，王某及
其弟弟也开始怀疑张某某的身份，这
时张某某又将自己和微信名为“大领
导”的账号聊天记录发给王某弟弟。
名为“大领导”的账号提到“让他们不
要急，如果出了事，前面弄的那些都
白弄了”。

而实际上，“大领导”账号是张
某某另一个微信号，以上对话实则
是其扮“双簧”。为稳住王某，张某
某谎称时间有变，“上面”会安排“统
一释放”。苦等“释放”的王某直到
被审判、入狱，才意识到被骗，选择
报警。

2025年 4月，德令哈市人民法院
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 8000 元。法庭上，张某某
有气无力地低下了头，“只想着捞笔
快钱，没想到犯这么严重的罪……”

漏洞百出
为何频频得手

该起案件的承办法官、德令哈市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师荣博表
示，纵观本案，张某某手段拙劣，“话
术”单一，却让受害人深信不疑，成为
予取予求的“金库”，主要有以下原
因：

——充分利用受害人急迫心
理。师荣博介绍，部分群众在遇到亲
人因涉嫌刑事案件被调查、羁押等情
形时，内心往往格外焦急，便期望通
过花钱找一些所谓“有能量”“人脉
深”的人，通过这种“歪门邪道”来减
轻或者逃避法律制裁，换取人身自
由。

——利用法律和司法程序的信
息差实施诈骗。师荣博介绍，一方
面，此类案件中的诈骗分子有的曾在
司法机关做过临时工，有的是曾有过
犯罪前科，对法律和诉讼程序有一定
了解，因此往往能够“唬”住受害人。
另一方面，刑事案件侦查审判专业性
强，许多群众对法律规定不了解，对
司法程序比较陌生，导致诈骗分子有
机可乘。

——前期转嫁风险，后期利诱威
胁。涉刑事类“请托办事”案件中，受
害人对于“捞人”困难性也心知肚明，
因此诈骗分子往往采用“不保证结
果”等模糊承诺，不打包票。同时，一
旦骗局败露，部分诈骗分子会以“给
钱找关系是行贿，如果报警，你们也
会被抓”等“话术”来威胁，导致受害
人不敢报警。

本案中，王某被骗共计 13.36 万
元，该承担的刑罚也依法执行，可谓

“聪明反被聪明误”。

切勿心存侥幸
妄图钻法律“空子”

受访人员表示，不同于一般的诈
骗案件，涉刑事类“请托办事”诈骗案
件危害更甚——

一方面，受害人轻信“托关系”，
忽视了咨询律师、走法定程序等合法
途径，导致案件可能错过证据核实、
辩护准备等关键节点，可能让涉案当
事人面临更不利的法律后果。

另一方面，诈骗分子借“潜规则”
的虚假噱头行骗，会让受害者及周边
人对司法公正产生误解和质疑，严重
破坏司法公信力，严重损害司法机关
形象，变相强化“遇事找关系不找
法”，扰乱正常的法治秩序。

师荣博说，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
的生命线。对于声称能够通过执法、
司法机关“找关系”“托人脉”，抹黑
执行、司法机关形象的诈骗行为，将
受到法律的严惩。

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
务，违法犯罪本应接受法律的惩处。
不要幻想人情关系大于法的“潜规
则”，不要相信“有关系能捞人”的“假
套路”。 新华社西宁11月20日电

人都判了，还在轻信“领导”能“捞人”

11 月 19 日，
福建武夷山国家
公园一号风景道
旁，一群天鹅在
水面栖息（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 发

初冬
盛景

有门路“平事捞人”，但得支付不菲的“打点费”——老套的诈骗话术，缘何让受害人在已经被羁
押判刑的情况下，仍轻信可以“花钱捞人”？

2025 年 4 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涉刑事类“请托办
事”型的诈骗案件。最终，受害人上当受骗，其中教训值得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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